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十届三十一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同比例对山东天地融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并提

供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我们对与关联方同比例对山东天地融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独立董事认真研究了该议案，对项目尽职调查材料和投资方案再次审

议，认为本次投资能够有效提升公司在环保科技领域投资的行业地位，符合公司

促进产融结合的战略定位，也符合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深耕的业务布局安排。同

意按原有方案继续推进该项投资并再次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2.公司与关联方同比例对山东天地融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

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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